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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T/SZITS 002-2021《低速无人车城市商业运营安全管理规范》分为以下9大部分： 

——第1部分T/SZITS 002.1-2021：术语与定义 

——第2部分T/SZITS 002.2-2021：通用要求 

——第3部分T/SZITS 002.3-2021：商业运营管理流程、监管存证要求及保险流程 

——第4部分T/SZITS 002.4-2021：货物配送低速无人车 

——第5部分T/SZITS 002.5-2021：环卫保洁低速无人车 

——第6部分T/SZITS 002.6-2021：安防巡逻低速无人车 

——第7部分T/SZITS 002.7-2021：农业园林用低速无人车 

——第8部分T/SZITS 002.8-2021：室内低速无人车 

——第9部分T/SZITS 002.9-2021：关键技术、部件、车路协同及检测认证方法 

 

本文件为T/SZITS 002-2021系列标准的第4部分T/SZITS 002.4-2021。本文件涉及低速无人车的一

种应用类型：面向末端物流的货物配送类低速无人车（包括移动零售类低速无人车），若本文件内容

与本系列标准其他部分冲突的，以本文件为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达摩院（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普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深圳市中安无人系统研究院、深圳市天地智能交通研

究院、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广州软件应用技

术研究院、飞湾无人系统技术服务中心（深圳）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安徽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明

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新空间（中国）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长沙行

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毫末智行科技有限公司、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票量（杭州）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优地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高新兴机器人有限公司、

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旭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其他参与编制单位：深圳一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欣易达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华夏。 

本文件参与起草人：杨金才、曹恺、王刚、郭璁、陆晓科、魏波、李扬、邓文杰、王雪、杨鹏、

徐期林、潘仲鸣、徐华伟、肖卫东、陈谷、方菱、杨漾、陈锐辉、郎丹、陈升东、张蕾、杨鹏举、刘

欢、尹成庆、徐丝鹿、蒋进曦、胡常青、焦胜才、黄勇、张海山、朱鹏、徐封杰、郭大伟、孔旗、谭

筠、朱久艳、李钊、彭进展、夏添、杨光、罗沛、徐渠、宋若原、蔡尧、董万亮、王瀚基、严明、李

潇波、夏舸、刘天承、柏林、肖湘江、黄青洪。 

本文件其他参与编写人：王鲁佳、李作泉、王晨智嘉、钟德刚、陈卫兵。 

本标准于2021年10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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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无人车城市商业运营安全管理规范 

第 4 部分：货物配送低速无人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速无人车中低速无人配送车与低速无人移动售卖车等城市末端货物配送类低速无

人车的额外技术要求、运营要求及安全管理要求。其他运营模式相近的车辆类型可参考执行。 

本标准适用于货物配送低速无人车的研发、生产、运营和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5920-2019 汽车及挂车前位灯、后位灯、示廓灯和制动灯配光性能 

GB 9743-2015 轿车轮胎  

GB 15235-2007 汽车及挂车倒车灯配光性能 

GB 17509-2008 汽车及挂车转向信号灯配光性能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21670-2008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28373-2012 N类和 O类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2983-2015 摩托车轮胎系列 

GB/T 31484-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实验方法 

GB/T 31486-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性能要求及实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T/SZITS 002.1-2021确定的术语、定义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低速无人配送车 Low-Speed Unmanned Vehicle for Delivery 

提供短途的门到门物流配送方式的末端物流专用小型车辆，可实现将物流包裹安全运送到指定送

货位置后，提醒收货对象取走物流包裹后收到返回指令，安全返回到指定位置的低速无人车。 

 

    低速无人移动售卖车 Low-Speed Unmanned Vehicle for Sell 

可实现将销售物品安全运送到指定位置后，完成销售全流程的低速无人车。 

4 技术要求 

车型尺寸 

本文件低速无人车外廓尺寸参考本系列标准第 2部分 5.1.2的建议。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6000D0C5CBF0E10E05397BE0A0A5BBB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5B7A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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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重和载重 

低速无人车总质量应满足地方管理部门和运营区域管理方的要求，车重分类方式参见本系列标准

第1部分说明。 

速度范围和动力性能 

最高车速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规定，根据不同的商业场景制定速度运行

范围和最高设计车速，同时应保证低速无人车的可操作性和安全性。 

设计运行范围 

低速无人车应具备明确的设计运行范围，设计允许范围应满足系统和管理部门要求。低速无人车

在设计运行范围外无法激活自动驾驶系统。 

自动驾驶基础功能 

低速无人车应具备在设计运行范围内执行所有动态驾驶任务的能力并根据设计运行范围类型完成

相应的基础功能试验项目。基础功能试验项目可参考本系列标准第9部分部分中附录C所对应的内容。 

环境感知能力要求 

（1） 系统应具备对于设计运行范围内各类目标物的识别及响应能力； 

（2） 若设计运行范围包括夜晚和雨雪天环境，系统应具备相对应环境下工作的能力。 

基础性能要求 

4.7.1 轮胎安全 

   轮胎要求应保证设计运行范围使用要求，参数及试验方法可参考GB 9743-2017或GB/T 2983-2015。 

4.7.2 制动性能 

车辆应装配鼓式或盘式制动器，部分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可参考 GB 21670。 

4.7.3 倾斜稳定性 

车辆应保证在其设计运行范围下以最大速度行驶不发生侧翻，侧倾稳定性要求及试验方法可参考

GB 28373。 

4.7.4 灯光要求 

（1） 无人车的灯光配置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9部分5.5.1的要求，并满足设计运行范围照明条件的

灯光配置； 

（2） 无人配送车灯光要求可参考GB 5920-2008执行,转向灯参考GB 17509-2008执行，倒车灯参考

GB 15235-2007要求执行，灯具参考GB 4785-2019执行。 

4.7.5 电池安全要求 

动力蓄电池安全性应具备完善的测试和评价方法，保证在设计运行范围内的安全行驶。要求及试

验方法可参考GB 38031-2020、GB/T 31484、GB/T 31486。 

标志和标识 

（1） 车辆标识、标牌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1部分5.3的要求。特殊情况应在产品说明中列明； 

（2） 车辆厢体或者屏幕上应有企业服务及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人机交互 

4.9.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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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人机交互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 低速无人配送车：进行身份认证后完成取货或开箱投递； 

（2） 低速无人售卖车：展示商品并提供选择商品，付款和交付商品； 

（3） 具备通过人机交互系统（HMI）向其他道路参与者（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等）发出提示信

息能力。 

4.9.2 人机交互系统（HMI）要求 

低速无人车人机交互系统（HMI）的设计方式应保证设备使用清晰、直观，可以使用视觉提示、触

觉反馈和声学提示来为用户提供相关信息，应满足如下要求： 

（1） HMI向周围环境中的相关（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通过显示字幕、转向灯、语音灯等传达

车辆的运动状况、车辆状态和车辆意图等； 

（2） HMI提供不同类型的接口以接收来自用户的输入。应仔细设计HMI，以考虑人类的生理和认知

特征和状态，目的在于优化人类对任务和情况的理解、减少意外误用或不正确的操作。 

接管模式 

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2部分第9项人工接管要求，具备常规本地接管驾驶功能或远程驾驶功能。车

辆应为紧急安全停车提供备份接管控制信道。 

外部提示 

（1） 无人车应装有语音提示装置，装置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9部分5.5.2的要求； 

（2） 无人车应装有照明和信号灯等装置，装置及警示能力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9部分5.5.1的要求。 

通信要求 

低速无人车应具备远程控制所要求的通信能力。通信工作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9部分的通信安全要

求。 

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 

（1） 信息、数据及个人信息的安全应满足本系列标准第2部分第10项的各项要求； 

（2） 无人车与用户或云端控制中心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中，应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对授权的用

户进行相应权限的数据交换，并应保证通讯数据的机密性与完整性； 

（3） 重要数据信息应具备传输和存储的完整性及保密性、本地数据备份恢复性、异地数据备份恢

复性。 

数据记录及存储设备要求 

无人车应具备监测、采集并记录触发事件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车辆及自动行驶系统数据的

设备。在线监控和数据记录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3部分第6项的要求。 

软件升级 

4.15.1 车端要求 

具备软件升级接口，包括但不限于线上或者线下方式。 

4.15.2 信息安全要求 

数据存储采用加密的方式，确保只有拥有相应密钥的用户能够访问被保护的数据。保证信息在储

存和传输过程中不被查看和修改。 

4.15.3 软件升级体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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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升级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2部分10.5的要求。在对低速无人车自动驾驶系统进行软硬件升级更

改时，建议遵循以下要求： 

（1） 软件升级体系应具备可追溯性：每次升级皆可区分变更是否影响系统的安全性以及相较之前

那些安全相关部件被变更或受到影响； 

（2） 软件升级体系应具备鲁棒性配置变更要求：升级的关键配置需量化错误阀值及范围，防止错

误配置变更升级； 

（3） 软件升级体系应具安保性监控及回归预防要求：针对进行软件升级过程中存在安全及安保影

响的变更，保证车辆安全四周环境安全以及车辆本体制动保护，防止升级异常造成异常情况，并具备

可回归升级功能；同时在针对进行软件升级结束后，应持续监控并通过若干触发动作或任务执行进行

评判变更的可靠性，防止异常变更带来的安全性问题。 

5 城市商业运营要求 

基本原则与要求 

（1） 低速无人车管理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服务发展、分类管理、协同监管的原则。 

（2） 低速无人车用于运营的，应遵循本系列标准第 2部分第 14项的要求。 

登记管理 

低速无人车的所有者应当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注册登记。 

区域划设和使用原则 

（1） 低速无人车应用区域划设应当遵循统筹配置、灵活使用、安全高效原则，融合应用需求，并

充分考虑安全、社会效益和公众利益。 

（2） 区域划设应避免涉及军事管理区、私人区域及其他有具体单位监管的区域，或应向相应区域

的监管单位取得授权。 

应用单位资质 

操控低速无人车的应用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 组织者具有法人资格； 

—— 具有符合主管部门规定的分布式或者集群操作安全管理体系； 

—— 具有与所从事运营活动相适应的运行能力。 

6 运营安全制度 

基本要求 

商业运营责任主体公司应当设立近场或远程操作员，负责商业运营车辆安全。 

操作员岗位职责 

操作员负责车队任务派发和车辆运行安全，包含对运营车辆进行车辆、设备检查和运营登记；对

运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对不能正常运营的车辆进行问题描述并上报；发生事故后进行取证等。 

操作员工作指引 

（1） 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地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2） 车辆出发前仔细检查车况，如有损伤或异常应及时停止车辆运行，及时报告； 

（3） 车辆应当按照规定线路行驶，操作员不得擅自改变路线，特殊原因除外，并应留有记录； 

（4） 避免在运营过程当中与行人或其它车辆人员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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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责任 

6.4.1 运营主体责任 

保障车辆道路通行安全，保障货物安全，保障操作员人员安全，保障车辆储存安全。 

6.4.2 运营承载物品 

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第2部分第12项“运输安全”要求。 

6.4.3 操作员安全管理 

无人车操作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参与过无人车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操作无人车；  

（2） 应充分了解车辆结构及自动驾驶等相关知识；  

（3） 应熟悉无人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熟练掌握无人车的使用技能；  

（4） 应具备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判断、分析和处置能力。  

6.4.4 操作员工作内容 

（1） 操作员负责保障无人车运营过程中的安全，根据安全执行方案采取对应的安全执行策略； 

（2） 操作员应根据运行任务，跟车保障车辆安全并完成相应任务中需要执行的特定场景动作（避

障，测量等）； 

（3） 操作员应处理车辆运行中遇到的问题，跟对应人员沟通解决方案，记录问题发生的原因； 

（4） 操作员应负责车辆记录数据的每日回库并填写日志； 

（5） 操作员应负责车辆清洁、卫生及防疫等日常维护工作。 

7 安全管理 

安全责任 

组织低速无人车应用的单位或者调度员应当保证行驶安全，主动采取事故预防措施，防止应用活

动危及人身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 

开放道路安全管理 

7.2.1 道路通行原则 

开放道路行驶期间，车辆不得并排行驶，车辆数量应不影响道路通行效率。 

7.2.2 车辆道路通行要求 

（1） 车辆在开放道路上行驶应满足本系列标准第 2部分第 8项的通行能力要求。 

（2） 等待信号灯时，一般要求在非机动车停止线内顺序等候。 

应急处置 

（1） 设计者、生产者应当确保低速无人车具备相应的应急处置功能，避免或者减轻低速无人车发

生事故时对生命财产的损害。使用低速无人车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应用紧急情况

处置预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 低速无人车运行发生特殊情况时，组织运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处置，遵从主管单

位的指令。发生特殊情况导致安全问题的，组织运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且在 24 小时内向

交通管理单位报告。 

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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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应当编写企业安全事件管理规范，进行安全事件等级分类划分，制定安全事故处置流程

并定期对操作员和运营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 事故发生之后，近场或者远程操作员应当立即进行上报。重大事故应当立即通知交通管理部

门，并配合交通管理部门的调查和责任判定工作。 

车辆定期检查 

新车自投放使用开始，每一年或每一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含但不

限于转向系、制动系、行驶系、照明信号装置、事件数据记录功能等项目进行检验，鉴定其是否符

合标准要求。 

 

 

 

 


